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2478號

原      告  鄭伊豆  

            王志安  

            蕭桂蘭  

被      告  于冠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萬

元。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

萬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海德公園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

戶，而原告鄭伊豆曾連任該社區第3屆社區總務委員及第8屆

主委，對社區事務有深厚的了解與投入；原告王志安曾任第

1屆安全委員及副主委；原告蕭桂蘭曾擔任4年財務委員及環

保委員，原告受負責該社區之物業經理即訴外人林克明之

邀，加入「海德公園社區區權人公共事務討論群組」(下稱

系爭群組)，系爭群組係由社區住戶、物業經理、兩位行政

祕書、財務秘書、大廳保全及中控保全組長等人組成，皆在

為社區住戶提供服務，透過群組發布重要公告和及即時訊

息，並讓住戶對社區事務進行反映和討論，作為社區日常管

理的重要通工具，而物管中心定期在群組內發布消防火災警

報例行測試、電梯維養、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修繕及維

護、垃圾處裡安排等關鍵資訊，為住戶提供即時溝通平台，

然原告未有任何違規或不當行為的狀況下，遭被告於民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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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全程未給原告任

何解釋，被告此行為粗暴且專斷，剝奪原告身為系爭社區住

戶之權利，無法即時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亦無法參與社區公

共事務的討論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即時訊息，生活便利性

和社區參與度大幅降低，造成無法通過系爭群組接收物業管

理公司的重要公告，喪失了使用社區物業管理服務的部分權

利，導致管理費支出無效，原告因此各蒙受管理費新臺幣

(下同)6萬元之損失，被告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

告6萬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群組是被告創辦的私人群組，並非社區管委

會成立的官方群組，被告為群組創辦人，自有管理群組運作

之權利，系爭群組設有邀請成員及將不適合成員退出群組之

功能，係由管理者即被告自主使用，以便於被告能適當地維

護群組秩序，由於原告本非被告所邀請之對象，渠等係由群

組其他成員所加入的，而原告在系爭群組之留言，已經造成

該群組內大多數成員困擾及反感，故系爭群組中有成員建議

被告將原告退出群組，被告身為群組創辦人為維護群組之和

諧運作，才將渠等退出群組，而社區管委會所有公告，均是

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

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

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

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

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

以上多重管道公布，原告主張完全與事實不符，如果原告覺

得想得到更多訊息，也應該跟社區管委會反應而不是利用被

告所創辦之系爭社群為接收管道，被告亦非社區管委會之成

員，故被告並無侵害原告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之權利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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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條所稱權利，係指私權而言，包括人格

權、身分權、物權及智慧財產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

利，非由當事人自行創設。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

明文。準此，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

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將渠等退出系爭

群組，不法侵害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等語。惟查，原告

主張之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此僅利用加入被告所創立系爭

群組獲取關於系爭社區之一般資訊，顯非既存法律體系所明

認之權利，自難認原告因遭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即受有何等權

利之不法侵害。縱認原告所述之上開資訊權為民法第184條

第1項所稱權利，然被告抗辯系爭社區委員會所有公告，係

是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

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

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

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

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

以上多重管道公布等情，此為原告所不否認，亦未悖於常

情，足見原告就系爭社區相關事務(包含緊急事件通知)仍可

透過其他管道或方式知悉，並非以加入系爭群組為必要，故

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與渠等有無在系爭群組內，並無

絕對必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將原

告退出系爭群組，有何背於善良風俗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

情事。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各賠

償管理費6萬元之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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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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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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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2478號
原      告  鄭伊豆  
            王志安  
            蕭桂蘭  
被      告  于冠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萬元。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萬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海德公園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而原告鄭伊豆曾連任該社區第3屆社區總務委員及第8屆主委，對社區事務有深厚的了解與投入；原告王志安曾任第1屆安全委員及副主委；原告蕭桂蘭曾擔任4年財務委員及環保委員，原告受負責該社區之物業經理即訴外人林克明之邀，加入「海德公園社區區權人公共事務討論群組」(下稱系爭群組)，系爭群組係由社區住戶、物業經理、兩位行政祕書、財務秘書、大廳保全及中控保全組長等人組成，皆在為社區住戶提供服務，透過群組發布重要公告和及即時訊息，並讓住戶對社區事務進行反映和討論，作為社區日常管理的重要通工具，而物管中心定期在群組內發布消防火災警報例行測試、電梯維養、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修繕及維護、垃圾處裡安排等關鍵資訊，為住戶提供即時溝通平台，然原告未有任何違規或不當行為的狀況下，遭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全程未給原告任何解釋，被告此行為粗暴且專斷，剝奪原告身為系爭社區住戶之權利，無法即時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亦無法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即時訊息，生活便利性和社區參與度大幅降低，造成無法通過系爭群組接收物業管理公司的重要公告，喪失了使用社區物業管理服務的部分權利，導致管理費支出無效，原告因此各蒙受管理費新臺幣(下同)6萬元之損失，被告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萬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群組是被告創辦的私人群組，並非社區管委會成立的官方群組，被告為群組創辦人，自有管理群組運作之權利，系爭群組設有邀請成員及將不適合成員退出群組之功能，係由管理者即被告自主使用，以便於被告能適當地維護群組秩序，由於原告本非被告所邀請之對象，渠等係由群組其他成員所加入的，而原告在系爭群組之留言，已經造成該群組內大多數成員困擾及反感，故系爭群組中有成員建議被告將原告退出群組，被告身為群組創辦人為維護群組之和諧運作，才將渠等退出群組，而社區管委會所有公告，均是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以上多重管道公布，原告主張完全與事實不符，如果原告覺得想得到更多訊息，也應該跟社區管委會反應而不是利用被告所創辦之系爭社群為接收管道，被告亦非社區管委會之成員，故被告並無侵害原告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之權利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條所稱權利，係指私權而言，包括人格權、身分權、物權及智慧財產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非由當事人自行創設。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準此，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將渠等退出系爭群組，不法侵害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等語。惟查，原告主張之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此僅利用加入被告所創立系爭群組獲取關於系爭社區之一般資訊，顯非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自難認原告因遭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即受有何等權利之不法侵害。縱認原告所述之上開資訊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所稱權利，然被告抗辯系爭社區委員會所有公告，係是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以上多重管道公布等情，此為原告所不否認，亦未悖於常情，足見原告就系爭社區相關事務(包含緊急事件通知)仍可透過其他管道或方式知悉，並非以加入系爭群組為必要，故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與渠等有無在系爭群組內，並無絕對必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將原告退出系爭群組，有何背於善良風俗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各賠償管理費6萬元之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2478號
原      告  鄭伊豆  
            王志安  
            蕭桂蘭  
被      告  于冠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萬
    元。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
    萬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海德公園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
    ，而原告鄭伊豆曾連任該社區第3屆社區總務委員及第8屆主
    委，對社區事務有深厚的了解與投入；原告王志安曾任第1
    屆安全委員及副主委；原告蕭桂蘭曾擔任4年財務委員及環
    保委員，原告受負責該社區之物業經理即訴外人林克明之邀
    ，加入「海德公園社區區權人公共事務討論群組」(下稱系
    爭群組)，系爭群組係由社區住戶、物業經理、兩位行政祕
    書、財務秘書、大廳保全及中控保全組長等人組成，皆在為
    社區住戶提供服務，透過群組發布重要公告和及即時訊息，
    並讓住戶對社區事務進行反映和討論，作為社區日常管理的
    重要通工具，而物管中心定期在群組內發布消防火災警報例
    行測試、電梯維養、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修繕及維護、
    垃圾處裡安排等關鍵資訊，為住戶提供即時溝通平台，然原
    告未有任何違規或不當行為的狀況下，遭被告於民國113年9
    月12日10時27分許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全程未給原告任何解
    釋，被告此行為粗暴且專斷，剝奪原告身為系爭社區住戶之
    權利，無法即時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亦無法參與社區公共事
    務的討論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即時訊息，生活便利性和社
    區參與度大幅降低，造成無法通過系爭群組接收物業管理公
    司的重要公告，喪失了使用社區物業管理服務的部分權利，
    導致管理費支出無效，原告因此各蒙受管理費新臺幣(下同)
    6萬元之損失，被告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萬
    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群組是被告創辦的私人群組，並非社區管委
    會成立的官方群組，被告為群組創辦人，自有管理群組運作
    之權利，系爭群組設有邀請成員及將不適合成員退出群組之
    功能，係由管理者即被告自主使用，以便於被告能適當地維
    護群組秩序，由於原告本非被告所邀請之對象，渠等係由群
    組其他成員所加入的，而原告在系爭群組之留言，已經造成
    該群組內大多數成員困擾及反感，故系爭群組中有成員建議
    被告將原告退出群組，被告身為群組創辦人為維護群組之和
    諧運作，才將渠等退出群組，而社區管委會所有公告，均是
    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板
    ，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台
    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透
    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災
    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以
    上多重管道公布，原告主張完全與事實不符，如果原告覺得
    想得到更多訊息，也應該跟社區管委會反應而不是利用被告
    所創辦之系爭社群為接收管道，被告亦非社區管委會之成員
    ，故被告並無侵害原告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之權利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條所稱權利，係指私權而言，包括人格權
    、身分權、物權及智慧財產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
    ，非由當事人自行創設。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
    文。準此，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
    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將渠等退出系爭
    群組，不法侵害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等語。惟查，原告
    主張之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此僅利用加入被告所創立系爭
    群組獲取關於系爭社區之一般資訊，顯非既存法律體系所明
    認之權利，自難認原告因遭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即受有何等權
    利之不法侵害。縱認原告所述之上開資訊權為民法第184條
    第1項所稱權利，然被告抗辯系爭社區委員會所有公告，係
    是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
    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
    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
    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
    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
    以上多重管道公布等情，此為原告所不否認，亦未悖於常情
    ，足見原告就系爭社區相關事務(包含緊急事件通知)仍可透
    過其他管道或方式知悉，並非以加入系爭群組為必要，故原
    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與渠等有無在系爭群組內，並無絕
    對必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將原告
    退出系爭群組，有何背於善良風俗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
    事。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各賠償
    管理費6萬元之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2478號
原      告  鄭伊豆  
            王志安  
            蕭桂蘭  
被      告  于冠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起訴時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萬元。嗣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萬元。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均為海德公園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住戶，而原告鄭伊豆曾連任該社區第3屆社區總務委員及第8屆主委，對社區事務有深厚的了解與投入；原告王志安曾任第1屆安全委員及副主委；原告蕭桂蘭曾擔任4年財務委員及環保委員，原告受負責該社區之物業經理即訴外人林克明之邀，加入「海德公園社區區權人公共事務討論群組」(下稱系爭群組)，系爭群組係由社區住戶、物業經理、兩位行政祕書、財務秘書、大廳保全及中控保全組長等人組成，皆在為社區住戶提供服務，透過群組發布重要公告和及即時訊息，並讓住戶對社區事務進行反映和討論，作為社區日常管理的重要通工具，而物管中心定期在群組內發布消防火災警報例行測試、電梯維養、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修繕及維護、垃圾處裡安排等關鍵資訊，為住戶提供即時溝通平台，然原告未有任何違規或不當行為的狀況下，遭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全程未給原告任何解釋，被告此行為粗暴且專斷，剝奪原告身為系爭社區住戶之權利，無法即時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亦無法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即時訊息，生活便利性和社區參與度大幅降低，造成無法通過系爭群組接收物業管理公司的重要公告，喪失了使用社區物業管理服務的部分權利，導致管理費支出無效，原告因此各蒙受管理費新臺幣(下同)6萬元之損失，被告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各應給付原告6萬元。
二、被告則以：系爭群組是被告創辦的私人群組，並非社區管委會成立的官方群組，被告為群組創辦人，自有管理群組運作之權利，系爭群組設有邀請成員及將不適合成員退出群組之功能，係由管理者即被告自主使用，以便於被告能適當地維護群組秩序，由於原告本非被告所邀請之對象，渠等係由群組其他成員所加入的，而原告在系爭群組之留言，已經造成該群組內大多數成員困擾及反感，故系爭群組中有成員建議被告將原告退出群組，被告身為群組創辦人為維護群組之和諧運作，才將渠等退出群組，而社區管委會所有公告，均是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以上多重管道公布，原告主張完全與事實不符，如果原告覺得想得到更多訊息，也應該跟社區管委會反應而不是利用被告所創辦之系爭社群為接收管道，被告亦非社區管委會之成員，故被告並無侵害原告獲取社區重要資訊之權利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條所稱權利，係指私權而言，包括人格權、身分權、物權及智慧財產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非由當事人自行創設。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準此，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3年9月12日10時27分許將渠等退出系爭群組，不法侵害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等語。惟查，原告主張之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此僅利用加入被告所創立系爭群組獲取關於系爭社區之一般資訊，顯非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自難認原告因遭強制退出系爭群組即受有何等權利之不法侵害。縱認原告所述之上開資訊權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所稱權利，然被告抗辯系爭社區委員會所有公告，係是由APP軟體智生活為主要管道，社區電梯內有電子公告看板，1樓大廳有保全、生活秘書、社區經理等人員服務，櫃台大廳有社區電話，每戶家中有智慧面板與大廳連線，亦可透過電話及家中智慧面板聯絡櫃台，社區所有公告、消防火災警報、電梯維護、水電停供通知、公共設施維護等，都有以上多重管道公布等情，此為原告所不否認，亦未悖於常情，足見原告就系爭社區相關事務(包含緊急事件通知)仍可透過其他管道或方式知悉，並非以加入系爭群組為必要，故原告接收社區重要資訊權，與渠等有無在系爭群組內，並無絕對必然因果關係。此外，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將原告退出系爭群組，有何背於善良風俗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各賠償管理費6萬元之損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三重簡易庭　法　官　王凱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楊家蓉　 


